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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（含1个月）以内，每10股补缴税款0.400000元；持股1个月以上1年（含1年）的，

每10股补缴税款0.200000元；持股超过1年的，不需补缴税款。】 

三、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

1.股权登记日：2024年5月16日 

2.除权除息日: 2024

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； 

3、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四年五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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